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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应急发〔2025〕204 号

山 西 省 应 急 管 理 厅
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关于全省运用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系统颁发危险化学品经营

电子许可证的通知

各市应急管理局、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

区应急管理部、行政审批局：

为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强化危

险化学品“一件事”全链条安全管理的措施〉的通知》（安委〔2025〕

4 号）精神，根据《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山西省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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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一件事”全链条安全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晋安发

〔2025〕6 号）要求，省应急管理厅和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决

定在全省推行市县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发证机关（以下简称

“发证机关”）运用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系统（以下简

称“证照系统”）发放危险化学品经营电子许可证（以下简称“电

子许可证”），请各市认真抓好落实。

一、总体要求

按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集中统一配号”工作要求，自

2025 年 8 月 1 日起，依托应急管理部危险化学品经营安全监管

系统（以下简称“监管系统”）实施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集

中统一配号”，全省发证机关运用证照系统对省内符合危险化学

品经营安全许可条件的企业颁发电子许可证，实现全省“一个系

统发证”，进一步提升危险化学品经营“审批+监管”的工作合

力。

二、证照系统介绍

证照系统通过与监管系统的数据对接，获取监管系统配发的

许可证编号、二维码，审批工作人员获取授权后加盖电子印章，

为企业颁发电子许可证，确保每个企业的电子许可证对应唯一编

号和二维码。

三、实施步骤

（一）全面摸清底数。7 月 28 日前，市县应急部门、行政

审批部门进一步核实企业基础信息，督促企业将统一社会信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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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编号、经营方式、经营范围和有效期

限等基础信息正确录入监管系统，并利用监管系统建立企业动态

管 理 台 账 （ 监 管 系 统 登 录 网 址 为 ， 政 务 外 网 ：

http://whjy.mem.cegn.cn/#/Web ； 互 联 网 ： https://whjy.

mem.gov.cn/#/web。操作手册及视频讲解从系统网站首页“帮助

文档”中下载）。

（二）配备登录账号。7 月 28 日前，各市应急管理局收集

上报《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系统工作人员信息表》（见

附件 1）。省行政审批局统一为市县发证机关负责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审批工作人员配备证照系统登录账号，以便工作人员提

前熟悉系统。

（三）组织学习培训。7 月 30 日前，组织对《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电子证照系统操作手册》（见附件 2）进行视频培训，

确保发证机关审批工作人员掌握系统功能、能够熟练操作。

（四）启动电子许可证制发。自 8 月 1 日起，市县发证机关

为企业颁发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时，要全面运用证照系统发

证，进一步规范发放和管理工作，实现全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统一配号、统一赋码，企业基础信息统一收集、统一管理。发

证机关原则上不再为企业颁发纸质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企业凭社会信用统一代码可登录山西省政务服务网系统（网

址：http://www.sxzwfw.gov.cn），查询、下载危险化学品经营

电子许可证（OFD 版）。危险化学品经营电子许可证与纸质版危

https://wh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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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市县应急部门、行政审批部门要提高

认识，指定专人推进跟踪工作，确保工作高效有序开展。同时，

要建立部门间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统一信息渠道与数据标准，

定期会商解决难点问题，确保危险化学品经营电子许可证“集中

统一配号”工作高效推进。

（二）严格信息审核。市县应急部门、行政审批部门要高度

重视信息数据梳理、核对工作，建立严格的信息审核机制，确保

电子许可证信息真实、可靠。对未使用证照系统发证的行为，一

经发现，视情节轻重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所发放许可证一律

公告注销。

（三）加强业务培训。市县应急部门、行政审批部门要组织

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强化工作人员熟悉电子许可证业务办理流

程。在保障系统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推动安全监管数字化转型，

为电子许可证高效应用提供专业支撑。

（四）深化系统应用。省应急厅将结合年度工作适时对系统

应用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市县应急部门、行政审批部门要深化两

个系统应用，完善机构人员基础信息，动态维护企业数据，强化

行政审批与安全监管一体化推进，推动全省危险化学品“一件事”

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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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电话：

省应急厅危化二处，李小军，0351-3902217；

证照系统技术人员，王佳豪，18534322345。

附件：1.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系统工作人员信息表

2.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系统操作手册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2025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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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系统

操作手册

适用于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202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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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户登录

用户直接访问http://59.195.207.70:32001/dzzz/main进

入系统，输入正确的用户账号和密码，点击【登录】，点击【发

送短信验证码】,输入短信验证码点击【确定】如下图：

点击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系统（以下简称“证

照系统”）后进入证照系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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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说明

为规范全省“危险化学品经营电子许可证”基础许可信息数

据的录入工作，制定了该系统录入操作手册，具体操作说明如下：

2.1 证照数据录入

数据录入支持单个证照数据录入及批量导入两种方式。

2.1.1 单个录入

一般用于证照数量较少的情况。

点击“证照管理” “证照录入”，鼠标移至需录入的证

照类型上，点击“ ”按钮。

进入录入信息页面后，首先根据需录入证照的真实信息录入

基本信息，录完基本信息点击下一步后按照真实信息录入照面信

息，注：带“*”的选项是必填项。填写完所有信息点击下方“提

交”按钮会有弹窗提示已提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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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提交，显示下方页面即提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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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证照生成后自动上报应急部，采取自动签章，录证人员

需要有签章权限。

证照生成后（页面显示提交成功后），可点击“证照管理”

“证照维护”。如下图所示。

直接点击“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标准化）”进入即可查

看已录入的证照列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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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后可查看到该证照基本信息，照面信息。直接点击

最后的电子签章即可查看生成好的电子版证照。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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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批量录入

一般用于证照数量较大、基础数据完整的情况。

点击“证照管理” “证照录入”，选择要录入的证照类

型，点击“ ”

进入批量导入页面后，点击“导出”获取Excel导入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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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下载的压缩包中的Excel格式文件中的要求进行数

据填写。

填写完成后将 Excel 保存至压缩包中（压缩包格式和名字不

能修改），然后在批量录入页面选择该压缩包，并点击上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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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成功后数据会自动签章并生成电子证照。

注：若上传失败会可在下方 2.1.3 导入记录中下载生成失败

原因表格，下载后在表格最后一栏查看错误原因，对照修改自己

原文档中的数据，重新提交

2.1.3 导入记录查看

点击“证照管理” “任务管理”中查看导入记录，在已执

行的任务中，找到已执行的任务记录，可点击“查看”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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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到导入成功数和导入失败数

点击“下载”后可查看下载失败数据记录和失败原因，根据

“错误信息”中内容，对应调整导入压缩包中 Excel 文件中的数

据后可重新上传（注：已成功上传的数据此时不可再提交）

2.2 证照查看

在证照维护中搜索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标准化），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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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证照，点击进入证照列表页面，即可查看证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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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证照录入规范标准

3.1 证照编号

录入时编号可以随便输入，证照编号会由应急部自动生成。

录入提交成功后，编号会自动采用应急部生成的编号（可以根据

这个判断是否成功上报，如果生成的编号有问题，可能是录入时

内容有误）

3.2 发证机关

选择对应的所属机构。

3.3 有效期延续至

新增录入时不需要填写。注意：这个日期不能小于有效期截

至日期。

3.4 发证机构是否属于应急局

录入时默认填“是”，如果发证机构不属于应急局，可改为

“不是”。注意：一般都要选择是，如果填否不能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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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经营方式

选择对应的方式即可，注意可以多选。

3.6 许可范围

选择经营方式后才可以选择许可范围，根据对应的经营方

式，在新增按钮中选择，注意使用搜索进行选择时，每次搜索，

勾选到相关的内容后都需要点击确定，对所选的内容进行保存，

再点新增进行下一次选择；如果有错选，在删除按钮中进行取消

勾选即可。注意当没有找到填写的那个范围时，联系技术人员获

取。

3.7 监管机构 id

这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监管机构”。

3.8 说明

注意下列非必填项，不需要手动录入，即录入时不需要填写。

在提交信息时，由证照系统后台根据填入的相关信息自动获取。



15

四、证照信息、状态变更规范标准

4.1 证照变更

在证照管理——证照维护中找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进

入后找到需要变更的证照，右侧操作一栏中点击变更（注销操作

需点击更多，再点击注销进行操作）。（注意变更时，是否延续

选择否才可以变更）

4.2 证书延期

找到需要延期的证书，点击右侧‘操作’中的‘变更’，进

入变更页面。修改延续日期后，在是否延期里选择是，提交即可

进行证书延期。

4.3 证书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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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销操作不需要点击‘变更’进入变更界面，在右侧

‘操作’中点击‘更多’，找到‘注销’，输入注销原因，再点

击注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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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证照查看

5.1 山西省政务服务网

用户登录山西省政务服务网(https://www.sxzwfw.gov.cn/)

点击登录按钮，输入账号密码登陆后

登录完成之后，点击用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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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我的资料里点击我的证照即可查看企业及个人相关

的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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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2025 年 7 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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